衛生福利部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推動小組
第2屆第4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10月14日（星期五）上午9時30分
會議地點：本部301會議室
會議主持人：林召集人奏延(呂副召集人寶靜代)
紀錄：劉松燕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壹、確認第2屆第3次推動小組會議紀錄：
決定：洽悉。

貳、提案討論
第一案
案　由：有關各級學校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以下簡稱目睹兒少)輔導措施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人（單位）：游美貴委員
說　明：
1、 家庭暴力防治法修正後，已將目睹兒少納入保護範圍，除要求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通報時，應評估有無兒童及少年目睹家庭暴力之情事，並協助連結相關目睹兒少輔導資源外，且明定教育主管機關為各級學校目睹兒少輔導措施之權責單位。
2、 目前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接獲通報後，倘評估案家有目睹兒少情事，且目睹兒少仍在學中，原則上會轉知教育單位提供輔導處遇，其中約有55%係由學校老師提供初級輔導，40%由學校輔導室提供二級輔導，僅5%由學生諮商輔導中心提供三級輔導。但實務發現，由於教育人員可能缺乏目睹兒少之相關評估及處遇知能，加上學校專責輔導老師人力不足，故學校老師接獲前開目睹兒少之轉知後，常不清楚自身應扮演之角色及應提供之輔導處遇內涵為何，致服務成效可能受限。
3、 鑑於教育資源之協助有助於提升目睹兒少之復原力，進而能緩解目睹暴力對兒少之傷害，教育單位應積極提升教師之目睹兒少評估及處遇知能，並建立完善之目睹兒少評估及輔導措施。
辦　法：
一、請教育部說明目前各級學校針對目睹兒少之評估機制及輔導措施等具體作為，以及未來目睹兒少輔導處遇工作之整體規劃。
二、請教育部發展適合教師使用之目睹兒少身心狀況評估輔助工具。

教育部研析意見：
一、本案前經勵馨基金會代表於第2屆推動小組第1次會議提案，會議決議與本部有關者為「請教育部發展目睹家暴兒少之評估指標與處遇模式，並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另研議學校、學諮中心與社政單位之聯繫與個案轉銜機制。」，本部於第2次會議填復辦理情形（如下列），並已經第2次會議決議解除列管在案，先予敘明。
（1） 有關目睹家暴兒少之評估指標情緒、生理、行為等三大表徵，業將該評估辨識指標納入「教育人員兒童及少年保護工作手冊」，提供各級學校教育人員運用，以提高教育人員之敏感度，即時維護兒少安全並落實提供輔導協助。
（2） 另有關目睹家暴兒少處遇模式，係依照「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理原則」辦理，並將處遇流程納入年度兒童及少年保護專業知能研習，以提升教育人員職能，落實個案轉銜機制。
二、為強化教育單位對在學中目睹家暴兒少之評估及輔導知能，業由本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規劃於105年9月29、30日辦理「105年度兒童權利公約暨兒少保護專業知能研習」，邀請勵馨基金會總督導杜瑛秋社工師，就家庭暴力及目睹家暴事件評估與輔導分享其專業輔導經驗，協助教育人員暸解兒童及少年保護各種案例的特徵，提高辨識通報之敏感度，建立危機處理觀念。
三、本案本部除持續加強宣導及辦理教育訓練外，並依衛生福利部所定「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目睹家庭暴力兒童及少年之輔導處遇辦理原則」督導學校落實個案輔導協助之銜接。
決 議：
一、請教育部就目睹家庭暴力兒少輔導工作，發展評估指標與輔導模式、編撰工作手冊，並辦理輔導人員、教師之訓練及交流研討會議等，研擬完整計畫，提下次推動小組專案報告。
二、對於目睹兒少輔導工作，家長與兒少須同步進行輔導，相關流程與工作方式，請本部保護服務司與教育部開會研商。

第二案
案　由：建議婦幼警察隊隊長列入重要警職吸引婦幼專業人才久任，以改正現況各警局與各分局對婦幼隊業務多無法盡力支持的現況，徒使國內家暴之警察預防效能打折。
提案人（單位）：鄭瑞隆理事長/教授、林明傑教授
說　明：
1、 有關婦幼警察隊隊長目前是列警正一階(二線四星)，但此職缺在目前警察升遷體系並未列入「重要警職」，以致婦幼警察隊隊長的任期再久、績效再好，分數再高也無法升職擔任三線一星以上的職務。導致形成婦幼警察隊隊長一職通常只是一個跳板。如在直轄市(六都)，通常婦幼警察隊隊長只要任期滿1年，有機會的話大都就會選擇轉任至分局擔任副分局長(同樣是二線四星，但因為副分局長是「重要警職」，以後有機會才可以再升上三線一星)，因此造成來擔任婦幼警察隊隊長的幾乎都不想久任(因後續無法有再往上升遷的路)，建議警政署應將婦幼警察隊隊長改列入「重要警職」，以吸引婦幼專業人才久任，並暢通婦幼專業人員升遷管道。
2、 另外關於婦幼警察隊的「副隊長」及「組長」，若已經考試通過取得警政署認證發給之「婦幼專業人員證照」，可以不再受限任期2任(1任3年)最長6年之限制，不然現任婦幼警察隊的「副隊長」及「組長」只要在婦幼警察隊任滿6年，就要被迫一定要離開婦幼工作崗位，形成婦幼專業人力之浪費(如臺中市,臺南市皆於99年12月25日改制為直轄市，至105年12月25日任期都將屆滿6年，以上人員如99年改制時即擔任婦幼警察隊的「副隊長」及「組長」，今(105)年12月25日前可能就要被迫離開婦幼工作崗位)。
辦　法： 
一、婦幼警察隊隊長列入「重要警職」。
二、已經考試通過取得警政署認證發給之「婦幼專業人員證照」之現任婦幼警察隊人員，可以不再受限任期2任(1任3年)之限制。

內政部警政署研析意見：
1、 查「警察機關重要主管及專門性職務遴選資格條件一覽表」附註六規定，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副隊長須有1人由女性擔任，如將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比照副分局長列入重要警職由列冊候用人員遴員調任，若該隊副隊長均為男性時，則須從列冊候用人員中遴選女性調任，恐將影響現行列冊候用重要警職檢討之公平性；另警察機關重要警職向來重視職務歷練，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列入重要警職，是否即可改善無法久任問題，尚待評估。又現行直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與副分局長同屬第五序列主管職務，按警察人員陞遷辦法規定，兩者陞遷管道相同，列入重要警職並無實益。
2、 次查縣市警察局婦幼警察隊隊長為第五序列一級單位主管，位階僅次於第四序列副局長，已屬機關高階職務，於各該警察局內陞遷發展自然受職務結構設計而有所限制，惟本署訂有縣市警察局候用分局長等遴訓作業規定，渠等人員如符合遴訓資格條件，均可經由各該縣市警察局局長考核予以保薦參加甄選，甄選合格即列冊候用，依序派任。
3、 另依警察人員陞遷辦法第15條規定，警察機關、警察大學主管職務及有管轄區域人員在同一單位（管轄區）之任期為3年，期滿得連任一次。但警察機關首長、副首長、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局分局長、刑事警察大隊（隊）大隊長（隊長）在同一機關（分局）之任期為3年。此為警察機關共同適用之規定，並未針對特定單位或職務予以排除適用，爰上揭人員任期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決　議：請警政署針對「重要警職」的範疇再行研商，並邀請各直轄市、縣(市)警察局婦幼隊、少年隊隊長參與討論。

第三案
案　由：提高核發加害人處遇計畫之戒酒、以及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目睹暴力兒少）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保護令款項，以降低被害人及其子女受暴機率及保障未成年子女就學、健康等相關權益。
提案人（單位）：財團法人勵馨社會福利基金會
說　明：
一、首先，許多研究與實務發現，很多家庭暴力事件發生原因與施暴者喝酒有關，譬如：黃翠紋、林淑君(2013)對警察資料庫之家暴事件調查紀錄表進行內容分析，發現加害人有物質濫用情形的比率高達43.83%，而且各類型加害人物質濫用皆以酗酒所占比率最高，特別是親密關係暴力(92.13%)。然而，在衛福部報告中105年1-4月法院裁定酒癮處遇個案只有173人，而司法院報告105年2-4月裁定通常保護令中有5,838件，其中可能包含戒酒癮或戒酒教育的保護令有200件（戒癮治療有116件、其他治療輔導有84件），上述數據呈現戒酒保護令只佔所有核發通常保護令的3.42％，可見核發率相當低。實務經驗發現因施暴者人喝酒而引發暴力事件，被害人也發現只要施暴者不飲酒或減少飲酒，的確是可降家暴事件發生。
二、其次，在子女未成年權利義務行使、負擔及交付子女保護令款項核發在105年2-4月只有67件，佔全部保護令款項9,127件中0.73％，核發比例更低於戒癮戒酒保護令。經瞭解多數法官明確表示”對於牽涉親權的裁定需要審慎並經過全面性的調查，而保護令的核發又有其時效性，加上有些法官提出在長期審理經驗中，發現許多父母會將聲請保護令第六款當作後續離婚搶奪監護權的前哨戰，所以除非被害人在保護令書狀上（或出庭陳述）能清楚、具體提出未成年子女遭受相對人虐待的事實證據，以及非得將親權行使暫定給被害人的必要理由，否則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要在保護令中做出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裁定相當困難”。
三、然而，根據勵馨基金會多年的實務經驗與研究發現，隨受暴母親四處躲避之目睹兒少往往因未直接受暴，因此在保護令核發款項中，受暴入住庇護所的母親（主要照顧者）未必能取得暫時監護權造成兒少無法順利變更戶籍、就近入學。導致目睹兒少被迫中斷學業，或造成受暴婦女重返受暴環境。再者目睹兒少雖跟母親離家，但因父母尚未離婚，因此會產生報警找小孩、搶小孩等問題。兒少之就學、就醫、辦理證件等相關權益也因父母無法達成協議而受到損害。
四、因此，本會建議就一定範圍或部份事項請求暫定，只要書狀載明清楚，法官便可彈性運用保護令第13款聲請來酌定部分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與負擔。 
辦　法： 
一、針對攜未成年子女離家之家暴被害人聲請第六款「定暫時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或負擔」，懇請法官提高核發比例。
二、若法官擔心第六款裁定恐影響後續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相關訴訟，建請彈性運用第十三款「其他必要之命令」裁定合適內容，以維護被害人及其未成年子女之人身安全及就學就業權益。
三、針對因喝酒而導致家暴行為聲請保護令之被害人，請法官可依職權核發加害人處遇計畫：戒酒癮治療或戒酒教育。

司法院研析意見：（會中說明）

決　議：
一、處理親密關係暴力事件，各網絡單位應加強注意相對人飲酒與目睹暴力兒少議題，並適時運用保護令或輔導措施，以維護被害人權益。
二、敬請司法院研議於審理程序中，加強提醒法官依職權核發加害人處遇計畫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保護令款項之作法。
三、對於法官審理保護令相關規定與實務執行之間的落差，以及保護令核發時間過長等問題，敬請司法院參考委員意見研擬改善策略；另於下次會議提供102-104年各地方法院暫時保護令終結日數統計表。


第四案
案　由：有關現行兒童及心智障礙司法詢問訓練辦理情形、訓練認證標準，及運用於實務之執行現況，建請主管機關提出具體執行報告，以利評估及檢視現行困境與提出未來具體推動建議。
提案人（單位）：陳誠亮理事長（中華民國智障者家長總會）
說　明：
一、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1條指出：「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階段，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時，應由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但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受有相關訓練者，不在此限。
前項專業人士於協助詢（訊）問時，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得透過單面鏡、聲音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或適當隔離措施為之。
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詰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時，準用前二項之規定。」
二、根據此條文，主責兒童及心智障礙性侵害被害人司法詢（訊）問之人員為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目前國內有多少司法詢問人員已完成相關訓練？又現行四類人員的詢問訓練是由哪些單位負責？是否有定期或不定期訓練？現行司法詢（訊）問訓練課程是否合乎現實運用？
三、為保障兒童及心智障礙者性侵害被害人權益，建請主管機關先提供此四類人員所受之司法詢（訊）問訓練之現況並評估現行訓練是否能使司法詢（訊）問人員具備與此兩類被害人有效溝通之能力。
四、亦請主管機關說明15-1條所謂相關專業人員之定義、其協助司法詢（訊）問之權責與具體執行規範（如場地設施、設備、隔離措施等），以及此類人員需接受之司法詢（訊）問訓練內容、訓練與資格認定標準。
辦　法：建請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主管機關報告目前執行現況，並提供現行訓練課程執行現況與運用情形，以利後續討論進行。

法務部研析意見：
一、本部於修法後即排定本（105）年度檢察官對於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專業訊問之教育訓練，分設有基礎班、進階班，完成基礎及進階2階段課程，即得認定該檢察官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所定「受有相關訓練者」，並預定於本(105)年度完成基礎班、進階班各2梯次之訓課課程，以強化檢察官對該類型被害人訊問及偵查之專業能力，確實落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之規定。
二、本部業於105年5月11日至13日及105年6月24日，辦理本部「105年度兒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特殊訊問專業課程」基礎班及進階班各1場，共有43名檢察官完成基礎班及進階班之課程。並預定於105年10月19日至21日及105年11月25日，再辦理同一課程基礎班及進階班各1場，預定檢察官上課名額各為70名。
三、另本部已調查、彙整各地檢署之檢察官自102年起至104年止，已接受相關專業訓練之名單，由法務部統一建立檔案；並擬定檢察官關於本條之專業訓練課程以及完成受訓之資格認定標準，以利後續辦理相關教育訓練及追認前已受訓之檢察官名單。

內政部警政署研析意見：
一、本署除統計101至104年各警察機關處理兒童及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人數，通函各警察機關預為整備編列106年延聘專業人士報酬支給預算等事宜，並於105年5月5日將衛生福利部議決之專業人士支給標準函各警察局據以編列106年度專業人士支給預算。
二、為提升兒童及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警詢筆錄品質，除薦派各警察機關人員參加法務部105年3月18日「兒童及心智障礙被害人訊問技巧及專家輔助訊問實作解說」課程研習觀摩外；本署亦規劃於本（105）年9月6日至14日辦理2梯次之「105年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筆錄製作）」專業訓練，調訓80名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人員；及於本（105）年10月3日至14日辦理2梯次之「105年兒童或心智障礙者性侵害案件偵辦技巧」專業訓練，預計調訓80名性侵害案件專責處理人員。

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研析意見：
1、 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下簡稱本法）第15條之1的立法精神係為保障偵查或審判階段之兒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權益，爰訂定專業人士在場協助或由受有相關訓練之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進行被害人詢（訊）問之規定，本部前於105年1月22日召開會議，就本條分工決議略以：
    （一）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分別辦理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之司法訪談專業訓練，倘需運用專業人士在場協助兒童或心智障礙被害人詢（訊）問時，由使用單位支給專業人士相關費用。
（二）本部辦理非屬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之專業人士的司法訪談訓練，並研訂該專業人士所需接受之訓練課程內容、時數及評核方式，另於105年12月函送專業人士名冊予法務部、內政部警政署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參用。
二、本部105年4月11日、105年8月22日針對前開有關專業人士之訓練課程內容、時數、評核方式及支給標準等內容邀集相關專家學者討論，會議決議略以：
    （一）專業人士之訓練課程內容應包含兒少及心智障礙者身心發展、犯罪偵查與交叉詰問、司法訪談技術演練等面向共計32小時（初階20小時、進階12小時），期透過小班制、共學方式，強化其司法訪談能力，課程內容詳附件。
    （二）列入本部專業人士名冊之來源有二，一、完成前揭初階、進階訓練，並經本部檢核通過者；二、經舉薦並提供相關佐證經歷事蹟或訓練證明，由本部另組專業審查小組審核通過者。
    （三）為給付專業人士合理報酬，考量直轄市、縣（市）政府財力、現行相關規定、受協助對象之特殊性及詢（訊）問所耗時間長短不一，建議使用單位參酌專家出席費標準支給專業人士，以每3小時為單位，3小時以下者每人支給新臺幣（以下同）2,000元之費用，逾3小時者則每增加一單位增加支給2,000元，以及給付其30公里以上交通費。
三、本部已於105年6月前完成中南部場（4/25、26及5/30） 及北東部場（5/11、12及5/24）各20小時初階教育訓練，內容以「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為主軸，透過「兒少性侵害案件詢（訊）問的挑戰與策略」、「性侵害案件偵辦及專業人士出庭要領」、「性侵害案件應用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程序」、「兒少證人司法訪談概要」、「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的運用、實務問題討論與經驗分享」等課程及進行實務操作演練與討論，促進司法訪談人員之服務品質及成效，約計170人完成訓練；而本部亦將於105年10月至11月調訓前開人員辦理12小時進階訓練後，採受檢核人員與標準化被害人進行司法訪談模擬演練方式，考評其訪談技術，倘實務檢核通過即納入本部專業人士名冊。
四、又，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之1係為強化檢警詢（訊）問兒童或心智障礙之性侵害被害人專業能力，至有關該場地設備等，尚請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說明。

決　議：針對司法訪談教育訓練課程內容、師資資格及辦理方式等議題，請本部保護服務司邀集法務部及內政部警政署再行開會研商。










附件：專業人士課程訓練內容
	初階課程（20小時）

	天
	授課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第一天
	10
	分鐘
	前測問卷/自評問卷

	
	120
	分鐘
	兒少性侵害案件詢（訊）問的挑戰與策略
	兒少與成人的差異

	
	
	
	
	影響兒少記憶能力的因素--記憶與受暗示性

	
	
	
	
	兒少作證能力--陳述能力、社會情緒與動機

	
	
	
	
	評估兒少證詞的可信度

	
	
	
	
	兒少精神創傷與社會處遇對證詞之影響

	
	
	
	
	兒少的行為發展及問題行為
心智障礙者的身心特質

	
	60
	分鐘
	性侵害案件應用兒少證人司法訪談概要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介紹與發展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重要性

	
	
	
	
	性侵害案件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的目的

	
	
	
	
	性侵害案件兒少證人司法訪談場所的設置及注意事項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準則

	
	180
	分鐘
	性侵害案件應用兒少證人司法訪談模式
	性侵害案件兒少證人司法訪談前的準備計畫

	
	
	
	
	各種兒少司法訪談模式介紹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程序

	
	
	
	
	性侵害案件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範本結構與進行模式之七大架構：
1.開場白、2.建立關係、3.規則說明、4.敘事練習、5.轉入主題、6.實質（詢）訊問、7.結束訪談

	
	
	
	
	性侵害案件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用的問題
（Dos and Don'ts)

	
	
	
	
	兒少司法訪談輔助工具介紹

	
	60
	分鐘
	兒少證詞與司法訪談
	兒少參與司法作證的案件類型

	
	
	
	
	兒少證人的角色及特徵

	
	
	
	
	兒少性侵害案件的特性

	
	
	
	
	性侵害案件司法實務（兒少性侵害法律架構、減述程序、證據能力、證據評價，心智障礙者的司法困境）

	第二天
	120
	分鐘
	性侵害案件偵辦及專業人士出庭要領
	兒少性侵害案件偵辦流程

	
	
	
	
	專業人士的角色界定

	
	
	
	
	專業人士開庭前的準備事項

	
	
	
	
	專業人士開庭時的注意事項

	
	60
	分鐘
	模擬法庭
	專業人士交互詰問注意事項

	
	120
	分鐘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的運用
	示範演練、分組演練-司法訪談角色扮演

	
	
	
	
	分組演練-評論與心得

	
	60
	
	實務問題討論與經驗分享
	實務問題討論與經驗分享

	
	60
	分鐘
	回饋與檢核
	後測問卷/自評問卷

	
	
	
	課後檢測
	情境影片檢視與評論


	第三天
	10
	分鐘
	前測問卷/自評問卷

	
	60
	分鐘
	性侵害案件應用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範本
	性侵害案件兒少證人司法訪談要點

	
	120
	分鐘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範本之實務運用經驗討論
	性侵害案件應用兒少證人司法訪談實務問題討論與經驗分享（學員報告或討論兒少司法訪談逐字稿）

	
	120
	分鐘
	兒少證人司法訪談的運用
	分組演練-司法訪談角色扮演

	
	
	
	
	分組演練-評論與心得

	
	60
	分鐘
	回饋與檢核
	後測問卷/自評問卷

	
	
	
	課後檢測
	情境影片檢視與評論


















	進階課程（12小時）

	天
	授課時數
	課程名稱
	課程內容

	第一天
	10
	分鐘
	前測問卷/自評問卷

	
	120
	分鐘
	智能障礙者之司法訪談背景概念
	疑似智能障礙者的辨識要點

	
	
	
	
	智能障礙者之分類

	
	
	
	
	與智能障礙者對話的基本理論

	
	
	
	
	智能障礙者的創傷反應

	
	120
	分鐘
	智能障礙者之司法訪談方法
	各種司法訪談模式介紹

	
	
	
	
	詢（訊）問者與智能障礙者如何建立關係

	
	
	
	
	各種司法訪談模式應用於智能障礙者的操作程序

	
	
	
	
	檢視各種司法訪談模式應用於智能障礙者的示範影片

	
	120
	分鐘
	智能障礙者司法訪談
	情境影片檢視與討論

	
	
	
	智能障礙者司法訪談分組演練
	分組演練與討論-司法訪談角色扮演

	
	
	
	本2堂課程時數得依據學員人數從120分鐘調整至240分鐘。

	第二天
	120
	分鐘
	智能障礙者於司法案件的困境
	智能障礙者易受暗示、誘導，或證詞反覆之特殊性

	
	
	
	
	智能障礙者的證詞可信度評估

	
	
	
	
	智能障礙者的表達能力判定
（是否有足夠能力判斷或表達「接受」/「拒絕」）

	
	
	
	
	特殊案件探討（罹患精神疾病之受害者等）

	
	120
	分鐘
	協助智能障礙者案件偵辦及專業人士之角色界定
	專業人士對智能障礙者進行司法訪談時的協助模式

	
	
	
	
	專業人士對智能障礙者進行司法訪談時之應注意事項

	
	
	
	
	專業人士的角色界定

	
	120
	分鐘
	智能障礙者司法訪談實務與演練討論
	講師挑選1～2部第一天分組演練的錄影，與學員進行檢視、討論

	
	
	
	
	學員提供實際處理過的個案，分享實務經驗，及問題討論

	
	
	
	智能障礙者在司法機構的司法訪談演練
	模擬司法機構中案件偵辦之偵訊
分組演練-司法訪談角色扮演

	
	
	
	
	評論與心得

	
	
	
	本2堂課程時數得依據學員人數從120分鐘調整至240分鐘。



肆、歷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一、前次會議專案報告部分：
[bookmark: _GoBack](一)第一案：繼續列管；請本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賡續就兒少醫療示範中心辦理情形邀請本部醫事司、保護服務司召開會議討論。
二、前次會議提案部分：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
(二)第二案：繼續列管；請警政署於下次會議補充說明專業警察受理家暴事件處理流程。
(三)第三案：解除列管。
(四)第四案：解除列管。
三、前次會議各單位工作報告部分：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
(二)第二案：解除列管。
四、歷次會議專案報告部分：
 (一)第一案：併前次會議專案報告繼續列管。
 (二)第二案：解除列管。
五、歷次會議提案部分：
(一)第一案：解除列管。
(二)第二案：解除列管。
六、本次會前協商會議決議列管事項：
(一)第一、二、三案：繼續列管，依本屆第4次會前協商會議列管，請執行單位依本次會前協商決議儘速辦理。

伍、各單位工作報告：
決　議：
　　一、洽悉。
　　二、針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條之1施行後之相關統計數據、處理情形，請本部保護服務司、教育部於下次會議工作報告內容中補充說明；另請司法院於下次會議提供依據該條核發保護令之案件統計。
    三、請法務部於下次會議補充家暴高危機個案羈押比率相關統計數據。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12時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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